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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团精神研究会办公室
2025年10月制

甲方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精神研究会
乙方：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精神研究会（以下简称甲方）就开展兵团精神研究会年度课题研究，委托（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（单位名称）（以下简称乙方）提供服务。为明确各自权利、义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精神研究会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新兵研会发〔2024〕4号）等有关法律、制度规定，甲乙双方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，经友好协商订立本合同。
第一条 项目内容
甲方委托乙方组织开展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课题名称）课题研究工作。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按时保质完成工作并提交研究成果。乙方承诺所提供的项目服务遵照本合同的约定执行。乙方确保向甲方提供的项目服务均来自严格的质量控制程序。双方在执行期间，应建立阶段性成果共享和交流机制。
第二条 与服务相关材料的所有权
乙方开展本项目研究形成的成果的著作权归甲方所有；其他相关研究资料所有权归双方共有。
乙方在开展项目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资料、软件、工作方法、样本、表格、数据表、数据库和其他电子工具，甲方可无偿使用。
第三条 乙方人员安排
乙方由项目负责人自行组织专业人员参加本项目研究，以确保研究成果的质量。
第四条 工作成果的形式、完成及验收
乙方应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前，提交最终成果。
成果形式：1篇3000字左右的决策咨询报告和1篇不少于15000字的研究报告。
提交材料：1份结项申请书，5套最终成果打印稿（A4纸型，白色封皮装订，决策咨询报告在上，研究报告在下，1级标题黑体小三、2级标题黑体四号、3级标题黑体四号、正文宋体小四、1.5倍行距）和1张存有电子版成果的光盘。
甲方有权聘请专家组成验收小组参与研究成果的验收。甲方有权向有关专家提供成果内容及相关资料，而无需征得乙方的同意。
乙方应配合甲方验收人员的工作，对于验收中发现的问题，乙方应及时改正，直至符合甲方需要。
第五条 资助金额
根据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精神研究会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新兵研会发〔2024〕4号）文件要求，本项目资助金额人民币20000元（大写：贰万元整）。合同生效后拨付项目资金的80%，即16000元（大写：壹万陆仟元整），需项目责任单位开具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。项目完成后，甲方组织评审小组对研究成果进行验收的评审费从预留资金中产生（含未通过初次评审后的二次鉴定费），结项后拨付剩余资金。本项目不开设间接经费，项目经费实报实销。
第六条 其他事项
双方在未达成书面协议前，任何一方不得转让、变更、撤销其在本合同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。未尽事宜，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拟定补充协议和条款，并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但不得违反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精神研究会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新兵研会发〔2024〕4号）有关规定。在合同履行期间及研究成果提交后，对甲方涉及本课题的任何问题，乙方有义务提供免费咨询。
第七条 合同的生效及其他
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至乙方通过甲方验收之日终止。
本合同生效之日起，双方以前达成的其他任何方案、口头协议或者书面协议、有关函电等，均在本合同项下按本合同进行解释。
本合同的任何修改、补充、变更应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并签署书面协议。
     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，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
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两份，乙方两份。

甲方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     乙方：
兵团精神研究会                
法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联系人：于振生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0994-5677132      联系电话：
甲方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乙方公章：



